
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进一步优化建筑行

业营商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制定

以下措施。

一、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对建筑企业跨省、跨市、跨县（市、

区）承揽工程的，各地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或变相要求企业在本地注

册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为省内外建筑企业、民营国有建筑企业搭建

平等竞争平台，支持省内企业采取联合体投标等方式参与轨道交通、

机场设施、水利工程、电力工程、城市快速路、综合管廊以及超高层

建筑等重大项目建设。落实优质优价政策，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

级工程奖项的，按规定计取优质优价费用。加快推进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制度改革，实施技术、质量、安全、价格、信用等综合评价，防止

恶意低价中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政府主导的工程

项目在采购或招标时，对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不得设置与业务

能力无关的企业规模门槛和初始业绩门槛以及其他不平等限制条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支持建筑业科技创新。支持建筑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通

过认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建筑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

按规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支持建筑企业设立技术中心，

对于达到相应标准的，优先支持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税务局、省财政厅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在合规审慎的前提下，积

极开发适合建筑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允许建筑企业在承接政府投资项

目后凭施工许可证等材料向银行申请抵质押贷款。对开展新信贷业务

并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将给予再贷款、再贴现等

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对规模相当、信用良好的民营或国有建筑企业，

在贷款审批中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歧视性要求，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

与国有企业贷款利率和贷款条件保持一致。对建筑企业参与 PPP 项目

或承接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项目的，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给予融资

支持。具体落实措施由住房城乡建设、金融等部门另行制定。（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牵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四、减轻建筑企业负担。政府和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全面推行银行

保函、保证保险方式缴纳 4 类保证金（投标、履约、工程质量、农民

工工资），其他投资项目凡是能够通过银行保函、保证保险方式提供

的，建设单位和相关主管部门一律不得拒绝。完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管理，持续提升建筑企业银行结算账户服务水平。建筑业小微企业，

按规定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建筑企业一般纳税人为甲

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以清包工程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税



务局、山东银保监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规范工程价款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施工过程结算，

经承发包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

工结算时不再重复审核。政府和国有资金投资项目要严格执行工程预

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不得将未

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的理由。（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财政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六、支持建筑企业走出去。完善外出施工联络服务机制，定期组

织建筑企业推介活动，引导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以及各类功能区、

国家级新区建设，提高外埠市场份额。对我省建筑企业开展国家鼓励

的境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投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投资保

险、出口特险（含特定合同保险和买方违约保险）和出口卖方信贷保

险，纳入省走出去风险保障平台给予保费支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商务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发展建筑业总部经济。对施工综合资质（特级资质）企业迁

入我省或将施工综合资质（特级资质）分立到我省设立独立法人资格

公司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0 万元，省级财政、企业所在市财政分别

负担 1000 万元，自迁入之日起 3 年内，对企业产生的新增地方财力，

由企业所在地给予适当奖励。对迁入我省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享受我省关于人才引进的保障性住房政策。鼓励各市结

合实际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建筑业总部经济发展。（省财政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激励建筑企业做大做强。对在省内注册的建筑企业首次获得

施工综合资质（特级资质）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0 万元，省级财政、

企业所在市财政分别负担 1000 万元。鼓励各市出台建筑业“小升规”

奖励政策，对 2021 年建筑业新升规企业，企业注册地政府可给予最高

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对拥有上市建筑企业的省属国有企业集团，2021

年减按 10%的比例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政府或国有资金投资的房屋

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应带头采用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咨询服务，实

施装配式建造，促进投资、设计、开发、施工、运营维护、部品部件

生产全产业链发展。（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水利厅、

省发展改革委，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推动建筑业绿色低碳安全发展。认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

求，推行绿色建造方式，加快推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

展，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稳步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

加强施工现场环保、质量、安全管控，对于确认为民生保障、防汛救

灾、应急抢险等重点工程项目和环保绩效达到引领性级别的水泥、混

凝土、预拌砂浆、砂石料等生产企业，以及混凝土浇筑等不可间断的

施工工序，在严格落实扬尘治理等环保措施的前提下，允许在重污染

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正常施工、生产。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视为不可

抗力因素，由此造成停工等情形的，可由承发包双方通过修改合同约

定或协商等，相应顺延计划工期，以此减少承包方可能承担的损失。

将扬尘污染防治支出列入建设项目成本，保障建筑企业绿色文明施工。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

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落实建筑业税收优惠政策。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建

筑企业税收负担，对建筑企业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按规定予以退还。

对确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建筑企业，经省级税务部门批准，

可以延期缴纳税款。建立健全建筑施工信息共享制度，各级住建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及时向当地财税部门提供建筑施工许可等信息，财

税部门要深化数据分析应用，实现项目源头控管，提高行业税收征管

质效。（省税务局、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